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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曹县自建房联审流程

1、网格员每周对所属辖区内房屋逐座检查一遍，对发现的问

题及时报告给村委会。对有建房意愿的农户，由个人向村委会提

出书面申请。

2、村委会每周定期汇总本村自建房安全排查整治问题台账，

拟定分类处置方案，村委会加盖公章后报送镇街人民政府。对新

建、改扩建建房申请人提交的建房申请进行初审，并公示初审结

果，重点审查申请人建房基本信息、四邻意见，是否符合申请条

件、申请材料是否真实有效、拟用地是否符合村庄规划、用地面

积是否符合规定等，符合条件的再单独成卷及时报镇街乡村规划

建设监督管理办公室审核。

3、镇街乡村规划建设监督管理办公室收到村委会提报的自建

房排查整治问题台账和建房申请材料及时审核，3日内核定分类处

置方案（包括但不限于拆除、挂警示牌、拉警戒线，书面通知等

管理措施或工程措施）并负责实施。组织相关人员对新建改扩建

房屋重点审核用地建房是否符合国土空间规划、用途管制，房屋

建设面积层数、四邻意见、施工单位、是否计划下步用于经营等。

收到村委会申请10日内联合核实完毕，核实后出具审核意见，并

将公示审核结果，公示结束后填写《自建房联审审批表》，报县自

建房联审办公室。每月3号前，各镇街将上月核定的自建房问题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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置台账和自建房联审审批表加盖公章后的纸质版（一式三份）和

电子版报送县自建房联审办公室。

4、县联审办公室收到各镇街上报自建房材料后，每月5日召

开一次联审会议，联审无异议后，3日内在《自建房联审审批表》

签字盖章确认，同时报县人民政府备案。

5、《自建房联审审批表》分别由申请人、镇街人民政府、县

联审办各执一份，镇街人民政府收到联审通过的《自建房联合审

批表》后，7日内通知发放建房人联审审批表，并及时进行施工放

样、施工过程监管和竣工验收，有条件的可确权颁证。联审办公

室各成员单位要结合自身职责，做好审批后自建房事中事后监管，

指导各镇街做好自建房安全排查整治工作。


